清远市清城区既有住宅增设电梯专项财政补助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推进清城区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工作，加强和规范既有住宅增设电梯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充分发挥市和区财政专项补助资金的使用效益，根据《清远市区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管理办法》（清府办〔2022〕23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财政资金使用管理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一、基本原则

（一）业主主导，政府支持。既有住宅增设电梯遵循“业主自愿、公开透明、利益协调、安全可靠”的原则。符合条件的完工项目，政府对单元全体业主予以事后补贴。
（二）定额补贴，集中申报。补贴标准根据电梯所在单元楼层数确定，地下室、地面以上非住宅及阁楼不纳入楼层数计算（下同），补贴申报由属地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集中统一办理。

二、资金使用范围及标准

（一）使用范围。清城区范围内具有合法权属证明或合法报批手续的，已建成投入使用的四层及以上的多业主无电梯住宅，按照《管理办法》规定增设的电梯，给予财政专项资金补助。

在《管理办法》实施日期前已竣工验收合格且完成特种设备使用登记的,不属于财政专项资金补助范围。

单一产权人的住宅、别墅以及已纳入城市更新改造年度实施计划范围且享受政府改造补助的住宅，不适用本办法。

（二）资金来源。市财政设立既有住宅增设电梯专项补助资金；清城区财政按比例配套既有住宅增设电梯专项补助资金。

（三）资金补助标准。每完成增设一台电梯由财政补助3万元，多个梯口联合加装一台电梯或者一个梯口加装一台以上电梯均按加装一台电梯进行补助，且只享受一次财政补助。

三、资金申请与拨付

（一）申请条件

按照《管理办法》规定增设电梯，增设电梯的建设工程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合格通知书》与《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并办理竣工验收备案。

（二）申请人

专项补助资金申请人按照下列方式确定：

同意增设电梯业主可共同授权委托不多于5名的业主代表作为申请人，亦可共同授权委托原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服务企业、电梯生产安装企业、增设电梯咨询服务机构等作为申请人，代为办理增设电梯工程的建设申请、施工安装、维修保养、补助资金申请等手续。

（三）申请、拨付程序

1.申请。在本细则有效期内，申请人持以下材料向属地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承办单位每月统一向区住房城乡建设局提出申请：

（1）《清远市清城区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补助资金申请表》原件（附件1）；

（2）《清远市清城区既有住宅增设电梯专项补助资金使用计划协议书》原件（示范文本详见附件2）；

（3）增设电梯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增设电梯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材料和《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复印件（现场核对原件）；

（4）申请人为业主代表的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申请人为企业的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现场核对原件）。

2.公示。镇（街）在5个工作日内对申请项目进行调查核实，核实通过后将增设电梯的时间、地点、项目名称、专项补助资金申请人等信息在增设电梯的单元楼道口、小区公示栏等位置及政府网站公示，公示期为7日。

增设电梯业主对公示情况有异议的，应当在公示期内向镇（街）提出书面意见。镇（街）及时将书面意见反馈申请人，申请人应与提出异议的业主自行协商。经自行协商仍有异议的，申请人可以请求村（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或者电梯咨询服务机构等第三方组织协商或调解。

3.发放。公示无异议或异议已妥善处理的，镇（街）在5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提出审核意见。审核通过后，由镇（街）收集统一向区住房城乡建设局提出申请，区住房城乡建设局按财政资金拨付程序向区财政局办理请款，将专项补助资金直接发放至申请人指定银行账号。

4.申报市级补助资金。区财政局负责审核专项发放数据，每年12月10日前向市财政局申请市级补助资金。区住建局要协助做好申报上级补助资金工作，及时统计报送每年度全区既有住宅增设电梯专项补助资金发放情况及相关材料。

三、部门职责

（一）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本区范围内专项补助资金的申请受理、公示、审核等工作，向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报送专项补助资金发放情况，对区级承担的专项补助资金执行情况进行跟踪监督，配合实施专项补助资金重点绩效评价。

（二）区财政局负责专项补助资金的拨付工作，统筹落实区级补助资金，及时申请市级补助资金，并配合做好专项资金审查工作。

（三）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负责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补助的申请受理，每月统一向区住房城乡建设局提出申请，及时对申请项目进行调查核实，核实通过后将有关信息在增设电梯的单元楼道口、小区公示栏等位置及政府网站进行公示，配合做好专项资金审查工作。
（四）自然资源、消防、市场监督管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等部门及各镇或街道办事处等成员单位要结合部门职能，配合做好专项资金审查工作。

四、资金监督管理

（一）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改变专项补助资金用途，应按照有关财务规定使用专项资金，加强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确保资金使用规范、公开、透明，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二）严格实行专项核算，做到专款专用，严禁任何单位、个人以任何理由截留、挤占、挪用、变相套取和违规列支补助资金。申报单位、组织和个人在专项资金管理、使用过程中存在违法违纪违规行为的，依照相应法律、法规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五、其他

（一）本细则由清远市清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